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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容院经营不善退出，接手的美容院不接收“老顾客”

一张美容卡，两商户互踢“皮球”

本报12月6日讯 (记者
牟张涛 通讯员 马勤贤 )

12月2日，禹城市交警大队
在路面流动执法时查处一起
使用伪造驾驶证的交通违
法行为，民警发现驾驶证上
竟然把“禹城大队”印制成
了“禹城支队”，驾驶人高某
因无证驾驶和使用伪造驾驶
证被依法实施行政拘留并处
罚款。

2日，民警在例行检查
时，发现一车辆驾驶员出示

的驾驶证是伪造的。据司机
高某介绍，自己会开车但一
直没有考取驾照，“今年11月
份我在网上看到一个办证广
告后，说办的驾驶证是正规
证件，看起来和真的没有什
么区别。”高某说，卖家也一
直保证办的证件没有什么问
题，于是自己花600元钱办理
了一套驾驶证和身份证，没
想到伪造的驾驶证伪造手法
太低劣，自己上路没有几次
就被查处。

花钱买套假驾照
上路不久就被查

本报12月6日讯（记者 曹宏
源） 顾客花2000元在某美容院办
理了美容护理卡，而商家却因经营
不善突然撤离了。找到新接管的美
容院时，得到的回复却是，不能提
供对方美容卡上的服务项目。近
日，市民刘女士十分郁闷。

2009年2月份，市民刘女士在
位于某购物中心三楼的一家美容
院（以下称甲美容院）花2000元购
买了一张美容卡，当时商家承诺的
服务项目是消费者可以接受48次
面部保健护理。上周末刘女士再去
美容院时，却发现美容院已经更换
为另外一家美容院（以下称乙美容
院），工作人员也换了。

“我的卡还剩29次没用，新美

容院却告诉我已经过期不能继续
使用了。可当时签协议时也没有
说使用期限啊！”刘女士说。乙美
容院不愿透露姓名的店长告诉记
者，刘女士的美容卡是2009年办
的，现在已经过期了。当时甲美容
院就是为了推销卡，不管过期不
过期。

记者随后联系了原美容院的
负责人杨经理。“美容院在德州的
经营状况很不理想，就退出市场
了。但剩余的顾客我们已经全部转
给了新接管的乙美容院，由他们负
责提供服务。”杨经理说。

乙美容院的店长则称：“当时
他们只转给我们90名顾客可以继
续接受服务，刘女士的名字不在名

单之内。消费者要想继续使用，可
以转换成我们这边的服务项目，但
定价不一样，要补足这个差价。”

“这张美容卡一共花了2000
元，补差价还得花两三千元，哪个
消费者会接受这样的服务？如果中
途美容院再跑了呢？我现在只想把
卡退了！”刘女士说。

“根据《山东省消费者权益保
护条例》的相关要求，经营者不能
履行消费约定的，应退还预付款、
利息及消费者支付的其他合理费
用。”德州市消保委秘书长贾通洲
表示，消费者从前任办理此卡，继
任者应该继续履行义务，经营项目
发生变化的，应该退还卡中的余
额。

本报12月6日讯（记者
牟张涛 通讯员 高忠祥
董海徽） 家住乐陵市的李
某刑满释放后不思悔改，又
重操旧业多次盗窃他人财
物，还频频将下手目标放在
熟人身上。经宁津县检察院
批捕、起诉，12月6日，该县法
院以盗窃罪判处李某有期徒
刑七年七个月，并处罚金人
民币三万元。

李某 2 0 0 6年因犯抢劫
罪、盗窃罪被宁津县法院判

处有期徒刑三年零六个月。
刑满释放后，他不思悔改重
操旧业。先后在乐陵市、宁津
县等地盗窃作案14次（1次未
遂），盗窃现金、物品价值共
计29600元。李某还频频将黑
手伸向身边熟人。今年7月中
旬，李某去姐姐的公婆家帮
忙照顾病人，趁其家人不备，
分两次在其家中盗窃现金
6900元。李某去朋友王某家
玩，竟趁王某家人不备，两次
从其家盗窃现金5000元。

刑满释放不思悔改
贼手频频伸向熟人

本报12月6日讯（记者 牟
张涛 通讯员 郑春笋 吴
亭） 临邑县人潘某出车祸后
入院治疗，伤情未痊愈就出院
做伤情鉴定，鉴定结果中有一
项是出院后需休息治疗半年。
这半年算不算误工时间？潘某
和相关方因此对簿公堂。

2010年11月，潘某在临
邑县和一辆重型半挂汽车发
生刮碰，造成其重型闭合性
颅脑损伤等。经交警现场勘
验，认定该汽车司机负主要
责任。事故发生后，潘某在当
地医院住院治疗80天，并在
伤情没有痊愈的情况下办理
了出院手续。出院第二天，有

关鉴定机构对潘某的伤残情
况依法作出鉴定，称潘某伤
情已构成伤残，出院后需要
休息治疗半年。

之后，因赔偿经济损失
问题协商未果，潘某将车主
高某、司机李某、车辆挂靠的
物流公司以及保险公司告上
法庭。临邑县人民法院一审
判决原告潘某的医疗费、误
工费等共计16 . 74万元由被
告保险公司承担15 . 38万元，
1 . 36万元由被告车主高某承
担，被告司机李某和物流公
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一审宣判后，保险公司
不服，认为原审法院判决保

险公司承担的受害人误工费
过高，不应将潘某出院后需
要休息治疗的半年时间计入
误工费，而应将误工时间计
算至定残前一天。

近日，德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审理认为，本案中，医院
病历中记载潘某出院时伤情
尚未痊愈，且鉴定机构对其
继续休息治疗的时间也出具
明确的鉴定意见，因此，潘某
请求按鉴定意见中载明的误
工时间计算误工费，依法应
予支持。因此，对保险公司的
上诉请求不予支持，遂作出
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
审判决。

伤未愈就出院做伤残鉴定
误工费该咋计算，伤者和保险公司各执一词

尽管
招牌上还是
甲 美 容 院 ，
可是门上和
内部都已变
成乙美容院
的标识。

本报记者
苏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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